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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
中
較
難
適
應

。

第
五
，

反
革
命
犯
中
的
相
當
一
部

分
人
原
來
經
濟

文
化
程
度
較
好
，
這
對
於
勞
改
隊
中
大
多
數
的
公
安
幹

部
較
低
的

經
濟
文
化
程
度

來
說
，
常
常

引

發

一
種
妒
忌
心
理

。

勞
改
隊
的
公
安
幹
部
較
為
信
任
刑
事
犯
罪
分
子
，
認
為
他
們
思
想
單
純
，
易
於
接
受
改
造

。

另
一
方
面

，

勞
改
隊
在
維
持
秩
序

，

進
行
勞
動
生
產
時

，

需
要
這
些
人
發
揮
作
用

。

這
些
人
常
常
在
勞
改
政
策
鼓
勵
下

，

對

其
他
犯
人
施
行
酷
刑
，
控
制
他
人
，
成
為
公
安
幹
部
必
不
可

少
的
依
靠

工
具
。

第
四
節

勞
改
隊
中
的
思
想
改
造

45 

雖
然
，

中
共
領
導
人
毛
澤
東
奉
行
的
真
理
是

.. 

「槍
桿
子

一裊
面
出
政
權

」
'

「整
個
世
界
只
有
用
槍
桿
子
才

可
能
改
造
」

@
，

中
共
確
實
用
武
力
奪
取
了
政
權

，

依
靠
暴
力
維
持
了
統
治

，

毛
澤
東
的
繼
任
者

，

鄧
小
平
在

一
九
八
九
年
調
動
坦
克
血
礦
天
安
門
廣
場

，

再
次
證
明
了
中
共
政
權
的
本
質
。
但
是

，

中
共
領
導
人
異
常
的
清

楚
，

光
憑
藉
暴
力
是
不
足
以
維
持
專
制
統
治
的
，
根
本
之
道
是
必
須
控
制
人
們
的
思
想

，

槍
捍
子
可
以
迫
使
許

多
人
在
相
當
一
段
時
間
內

，

在
許
多
場
合
下
屈
服

，

但
不
可
能
使
所
有
人
在
所
有
時
刻

，

在
所
有
場
合
下
，
保

持
屈
服
。
而
且

，

屈
服
之
中
永
遠
存
在
看
反
抗
。

四
十
年
來
，
中
共
政
權
在
全
國
範
圍
內

，

從
文
化
教
育
系
統
至
工
農
業
生
產
系
統

﹒
，

從
幼
兒
園
小
孩
至
退

休
老
人
.
，

從
共
產
黨
幹
部
至
囚
犯

，

建
立
了
一
套
完
整
的
思
想
改
造
體
系
。
採
用

封
閉
事
實
，

隔
絕
外
界

.
，
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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轍
迷
信
.
，
重
復
謊
言
﹒
'
扼
殺
真
理
等
等
手
段
，
企
圖
使
人
們
不
僅
盲
從
，
而
且
是
自
覺
自
願
地
追
隨
共
產
黨
和

信
奉
共
產
主
義
。

在
勞
改
隊
中
，
思
想
改
造
的
意
義
不
僅
是
要
在
思
想
上
消
滅
這
些
對
現
政
權
的
反
抗
，
而
且
更
現
實
的
是

通
過
思
想
改
造
維
持
勞
改
隊
的
秩
序
和
生
產
。

勞
改
隊
的
思
想
改
造
從
內
容
實
質
上
來
說
，
與
中
共
在
全
國
推
行
的
並
無
二
致
，
不
同
的
是
勞
改
隊
的
思

想
改
造
，
血
腥
味
更
濃
。
思
想
改
造
的
目
的
是
改
變
人
們
的
思
想
意
識
，
政
治
觀
點
，
宗
教
信
仰
，
道
德
概
念
。

勞
改
隊
思
想
改
造
是
強
迫
性
的
，
是
在
暴
力
下
進
行
的
。

勞
改
隊
思
想
改
造
的
措
施
及
內
容
﹒
.

一
、
「
認
罪
認
錯
，
服
管
服
法
」

中
共
公
安
機
關
的
內
部
文
件
@
對
這
點
闡
述
得
很
清
楚

.. 

「...... 

如
果
罪
犯
不
認
罪
服
法
，
就
根
本
說
不

上
接
受
改
造
﹒..... 

罪
犯
只
有
認
罪
才
能
服
法
，
只
有
認
罪
服
法
才
算
是
老
實
接
受
改
造
。
認
罪
是
服
法
的
前
提
，

服
法
是
改
造
的
起
點
。
認
罪
服
法
是
罪
犯
入
監
的
第
一
課
，
並
且
要
把
這
項
教
育
貫
穿
到
罪
犯
改
造
的
全
過

程
」
0

凡
被
判
刑
或
勞
教
的
人
，
進
了
勞
改
隊
二
般
不
即
刻
去
勞
動
，
而
是
安
置
到

「學
習
班
」
(
或
稱
「
入
所

隊
」
)
中
去
。
「
學
習
」
半
個
月
至
三
個
月
，
時
間
不
等

，
取
決
於
犯
人
的
交
代
罪
行

，
對
罪
行
的
認
識
及
批
判
，

表
示
悔
改
的
程
度
等
因
素
。
新
犯
人
被
編
成
小
組
，
由
公
安
幹
部
挑
選
的
老
犯
人
擔
任
組
長
進
行
管
理
。
這
種

老
犯
人
有
個
稱
呼
.. 

「
值
班
」
。
他
們
之
中
一
部
分
人
有
文
化

，
能
說
能
寫

，
他
們
按
照
隊
長
(

公
安
幹
部
)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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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
示
，
安
排
犯
人
逐
個
交
代
罪
行
，
認
罪
及
批
判
，
並
將

交
代
材
料
，
悔
過
書
等
整
理
成
材
料
報
告
給
公
安
幹

部
，
值
班
中
另
一
部
分
人
是
凶
狠
的
打
手
，
大
都
是
原
來
社
會
上
的
流
氓
，
他
們
按
照

隊
長
的
指
示
，
在
學

習

班
內
拷
打
，
逼
供
新
犯
人
，
無
所
不
為

。

學
習
班
內
絕
對
沒
有
行
動
自
由
，
不
准
說
話
，
不
能
站
立
或
走
動
，
坐
時
更
換
姿
勢
要
舉
于
報
告
，
得
到

「
值
班
」
同
意
後
方
可
。
上
午
，
下
午
各
有
十
分
鐘
放
風

。

一
天
兩
餐
，
所
供
食
物
能
維
持
生
命
，
但
處
於
飢

餓
狀
態
之
中
。
早
，
中
，
晚
三
段
時
間
強
迫
按
小
組
坐
在
一
起
，
或
學
習
政
府
有
關
命
令
，
勞
改
隊
紀
律
制
度
，

或
由
某
犯
人
交
代
罪
行
，
或
對
某
犯
人
的
批
判
鬥
爭

。

在
學
習
班
中
一
般
有
三
個
階
段

.. 

第
一
階
段
.. 

「
認
罪
認
錯
」
新
犯
人
逐
個
的
在
學
習
組
內
交
代
自
己
的
犯
罪
事
實
，
若
案
情
有
保
密
性

則
不
在
小
組
內
交
代
，
單
獨
召
到
審
訊
室
去
交
代
，
不
得
隱
瞞

。

「
值
班
」
動
員
其
他
新
犯
人
對
交
代
者
施
加
壓

力
。

若
交
代
的
事
實
與
公
安
幹
部
所
掌
握
的
檔
案
材
料
不
符
，
或
者
交
代
者
聲
稱
自
己
無
辜
，
他
就
被
認
為
「
拒

不
認
罪
，
抗
拒
改
造
」
。
中
國
共
產
黨
永
遠
是

「光
榮
，
偉
大
，
正
確
」
的
，
怎
麼
會
冤
枉
一
個
「
階
級
敵
人
」
?

凡
拒
不
認
罪
的
必
遭
到
刑
求
，
挨
鬥
挨
打
，
關
禁
閉
，
甚
至
加
判
刑
期
等

。

一
般
拒
不
認
罪
的
不
會
被
允
許
離

開
學
習
班
，
送
去
勞
動
。
這
是
犯
人
們
關
鍵
的
一
關

。

犯
人
交
代
罪
行
過
程
中
，
有
兩
種
情
況
常
常
發
生

.. 

第

一
種
情
況
，
某
犯
人
被
判
刑
或
勞
教
係
根
據
部
分
確
鑿
的
事
實
，
但
公
安
部
門
還
掌
握
某
些
有
待
確
定
的
材
料

需
要
查
證
，
特
別
是
涉
及
其
他
人
，
或
涉
及
其
他
案
件
的
，
公
安
部
門
要
追
索
，
此
時
該
犯
人
在
交
代
罪
錯
時

一
定
遭
到
巨
大
的
壓
力
，
公
安
幹
部
以
誘
騙
，
逼
供
的
手
段
去
獲
得
材
料
，
供
下
一
步
行
動

。

第
二
種
情
況
，

某
犯
人
攝
於
受
折
磨
，
刑
求
，
述
說
了
一
些
公
安
部
門
並
未
掌
握
的
事
實
，
可
能
是

一
些
假
編
的
，
不
存
在
的
，

以
圖
得
到
「
坦
白
態
度
好
」
的
結
論
，
從
而
過
關

。

也
可
能
交
代
的
是
事
實
，
從
而
公
安
部
門
立
案
加
以
追
索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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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
種
情
況
下
，
該
犯
人
亦
會
遭
到
麻
煩
，
因
為
在
未
調
查
清
楚
以
前
，
亦
不
被
允
許
離
開
學
習
班

。

所
以
最
好

的
是
不
受
威
逼
，
恐
嚇
以
及
拷
打
的
痛
苦
，
不
多
也
不
少
，
只
說
公
安
部
門
己
掌
握
的
事
實
。
從
而
順
利
度
過

「學
習
班

」
這
一
關

。

這
是
在
精
神
，
肉
體
雙
重
折
磨
下
，
不
易
掌
握
的
一
種
藝
術

。

第
二
階
段
.. 

「
認
識
批
判
」
必
須
對
自
己
的
罪
錯
認
識
和
批
判

。

反
革
命
政
治
犯
不
必
說
了
，
一
般
小

偷
，
流
氓
亦

一
定
要
認
識
到
這
些
罪
行
是

「資
產
階
級
性
質
的
」
'
「
反
社
會
主
義
的
了

「反
革
命
的
」
'
批
判
自

己
是
一
個
十
惡
不
赦
的
「
階
級
敵
人
」
'
因
為
這
些
罪
行
是
幫
助
資
產
階
級
對
無
產
階
級
的
進
攻
，
資
本
主
義
對

社
會
主
義
的
進
攻
，
是
階
級
鬥
爭
的
反
映

。

「
值
班
」
根
據
公
安
幹
部
的
指
示
，
組
織
其
他
犯
人
對
交
代
者
進
行
批
判
。
一
般
來
說
，
交
代
者
被
宣
布

可
以
進
行
自
我
批
判
及
提
高
認
識
了
，
這
意
味
著
此
人
很
快
就
要
過
關

。

不
過
自
我
批
判
千
萬
不
能
說

「自
己

一
時
糊
塗
」
'
「
誤
聽
別
人
的
話
」
'
「
自
己
年
輕
無
知
...... 

」
'
「
一
貫
跟
黨
走
，
這
次
做
錯
了
...... 

」
'
之
類
有
自

我
原
諒
的
話

。

要
痛
罵
自
己
，
撞
伐
自
己
，
同
時
對
共
產
黨
感
恩
戴
德
，
表
示
得
到
了
一
次
「
改
造
，
重
做
新

人
」
的
機
會
。

第
三
階
段
.. 

「
服
管
服
法
」
在
學
習
班
進
行
認
罪
認
錯
及
批
判
認
識
的
同
時
，
要
被
強
制
學
習
勞
改
隊

的
許
多
紀
律
制
度

@
o

既
然
犯
人
認
罪
認
錯
並
且
有
了
批
判
認
識
，
一
定
還
要
表
示
悔
改
，
表
示
願
意
遵
守
紀

律
制
度
，
服
從
管
教

。

犯
人
必
須
白
紙
黑
字
地
把
這
些
都
寫
下
來
，
並
寫
下
改
造
計
畫

。

當
然
，
這
一
切
要
被

公
安
幹
部
認
可
，
然
後
放
進
個
人
檔
案
中
去

。

一
一
、
「
揭
發
檢
，
靠
政
府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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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
一
基
本
要
求
反
映
了
兩
個
方
面

.. 

第

一
，
故
然
犯
人
認
識
和
批
判
了
自
己
的
罪
錯
，
表

示
悔
改
，
那
就
應
有
所
表
現

。

表
現
首
先
應
反
映
在

政
治
態
度
及
思
想
意
識
上

.. 

例
如
對
一
切
破
壞
統
治
秩
序
，
一
切
不
利
於
共
產
黨
領
導
，
一
切
有
害
於
社
會
主

義
的
言
行
，
應
立
刻
檢
舉
揭
發
，
以
表
現
出
自
己
階
級
立
場
的
轉
變
，
隨
時
隨
地
靠
攏
政
府
，
向

「壞
人
壞
事
」

作
鬥
爭
。
如
果
熟
視
無
睹
，
不
聞
不
問
，
知
情
不
報
，
就
會
落
得
「
包
庇
壞
人

」
'
「
立
場
錯
誤
」
的
結
論
，
結

果
是
改
造
表
現
不
好
。

第
二
，
控
制
一
大
群
思
想
言
行
異
端
的
人
，
僅
僅
靠
暴
力
不
是
最
牢
靠
的
，
亦
不
是
最
聰
明
的
方
法

。

最

有
效
的
是
依
靠
這
群
人
之
間
的
互
相
控
制

。

同
時
，
為
使
這
一
群
有
思
維
和
言
行
的
人
成
為
活
的
工
真
和
活
的

機
器
，
進
行
社
會
性
勞
動
生
產
，
只
靠
少
數
的
公
安
幹

警
顯
然
是
不
夠
的
，
需
要
利
用
犯
人
之
間
互
相
制
約

。

這
種
政
策
是
每
個
勞
改
隊
普
遍
實
行
的
，
而
且
明
文
規
定
的

。

例
如

﹒

﹒
罪
犯
有
下
列
表
現
的
給
予
表
揚
，
記
功

或
物
質
獎
勵
•. 

「
向
幹
部
反
映
真
實
情
況
，
在
防
止
其
他
罪
犯
的
違
法
破
壞
活
動
上
，
有
一
定
立
功
表
現
的

」

@
。

「
揭
發
和
制
止
他
人
的
違
法
犯
罪
行
為
，
經
查
核
屬
實
的
」

@
。

勞
改
隊
當
局
稱
之
為

「幫
助
他
人
改
造

」

@
。

勞
改
隊
在
利
用
犯
人
控
制
犯
人
方
面
確
實
取
得
了
極
大
的
效
果

，

這
種
「
群
體
制
約
作
用
」
的
實
例
如
下
，

上
海
第
二
勞
教
所
九
大
隊
，
自
一
九
八
八
年
三
月
，
對
勞
教
犯
人
實
行
「
寬
管
，
嚴
管
，
一
般
管
理
」
的
分
級

管
理
，
但
並
不
是
將
改
造
表
現
好
的
或
壞
的
犯
人
分
別
編
組
管
理
，
而
是
以
原
來
小
組
為
單
位
，
然
後
根
據
小

組
整
個
的
改
造
表
現
，
由
勞
改
隊
公
安
幹
部
給
予
各
小
組
「
寬
管
」
或

「嚴
管
」
或

「
一
般
」
待
遇
，
這
些
待

遇
差
別
在
於
每
個
犯
人
所
得
的
月
生
活
費
，
伙
食
費
，
准
假
探
親
方
面
的
不
同
。
若
某
一
組
取
得
了

「寬
管
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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待
遇
，

但
組
內
發
生
了
某
人
違
犯
紀
律

，

抗
拒
勞
動
，
或
改
造
表
現
不
好
的
行
為
，
則
被
取
消
「
寬
管
」
的
待

遇
，
全
組
犯
人
的
利
益
受
損
。
這
種
方
法
和
措
施
，
調
動
了
勞
教
犯
人
的
改
造
積
極
性
，
促
進
了
勞
動
生
產
。

一
九
八
八
年
這
個
大
隊
沒
有
發
生
逃
跑
，
非
正
常
死
亡
等
重
大
惡
性
事
故

。
一
九
八
八
年
小
麥
平
均
敵
產
三
三

O
斤

，
大
麥
四
O
二
斤

，
比
常
年
平
均
敵
產
增
加
廿
八

﹒

九
%
，
大
豆
敵
產
量
增
加
六
十
一

﹒

五
%
'
油
菜
敵

產
量
增
加
一
五

O
%

@
。

勞
改
隊
中
不
存
在
誣
陷
。
政
府
的
政
策
鼓
勵
告
密
和
出
賣
。
即
使
揭
發
檢
舉
的
材
料
完
全
失
實
，
仍
然
會

受
到
公
安
幹
部
讚
賞
。
因
為
當
局
認
為
所
檢
舉
揭
發
的
事
實
真
偽
是
第
二
位
的
，
首
要
的
是
檢
舉
揭
發
者
的
立

場
是
靠
擺
政
府
。
這
是
中
共
政
策
所
需
要
的
。
這
種
堅
持
不
懈
地
鼓
勵
揭
發
檢
舉
政
策
，
在
改
造
政
治
思
想
和

立
場
的
同
時

，

改
造
人
的
良
知
和
本
性

。
勞
改
隊
中
的
這
種
現
象
，
只
不
過
是
中
共
統
治
下
大
陸
社
會
的
一
個

縮
影
。

=
一
、
「
苦
勞
動
，
立
功
贖

中
共
逼
迫
犯
人
勞
動
的
原
由
有
兩
個

﹒
.

第
一
，
從
根
本
上
講
，
勞
改
隊
提
供
了
低
償
，
奴
役
性
勞
動
力
，
他
們
的
勞
動
是
完
成
勞
改
企
業
生
產
的

根
本
因
素
。
而
勞
改
生
產
是
中
共
社
會
主
義
計
畫
生
產
的
組
成
部
分

。

所
以
，
強
迫
犯
人
勞
動
，
為
中
共
社
會

主
義
創
造
財
富
，
這
本
身
就
是
目
的
。

第
二
，
中
共
的
勞
改
理
論
是
，
不
論
政
治
性
犯
罪
或
刑
事
性
的
犯
罪
，
根
源
都
是
剝
削
階
級
思
想
主
導
，

而
只
有
通
過
艱
苦
勞
動
，
才
有
可
能
沖
洗
掉
剝
削
階
級
的
思
想
，
並
且
培
養
起
對
共
產
黨
的
無
產
階
級
感
情

。



如
果
「
抗
拒
勞
動
」
'
「
消
極
混
泡
」
就
等
於

「抗
拒
改
造
」
'
中
共
的
邏
輯
推
理
是
，
該
犯
人
沒
有
充
分
認
識
自

己
罪
惡
沈
重

，

沒
有
得
到
充
分
批
判
及
認
識
，
沒
有
轉
變
反
動
立
場
，
沒
有
決
心
通
過
勞
動

，
改
造
成
為
一
個

「
社
會
主
義
新
人
」
。
依
照
中
共
勞
改
政
策
規
定

.. 

「...... 

在
執
行
勞
動
改
造
期
間
，
不
積
極
勞
動
，
屢
犯
監
規
，

事
實
證
明
還
沒
有
得
到
改
造
，
釋
放
後
確
有
繼
續
危
害

社
會

治
安
可
能
的
時
候
，
在
刑
期
屆
滿
前
，
可
以
由
勞

動
改
造
機
關
提
出
意
見
，
報
請
主
管
人
民
公
安
機
關
審
核
，

經
當
地
人
民
法
院
依
法
判
決
後
，
繼
續
勞
動
改
造

」

@
。

(
按
:
據
作
者
經
驗
，
這
種
「
繼
續
勞
動
改
造
」
的
手
續
極
為
簡
便
，
在
各
地
勞
改
隊
，
幾
乎
每
年
總
有
二
至
三
次
召
開

概述

這
類
犯
人
大
會
「
獎
懲
大
會
」
'
「
年
度
(
季
度

)
思
想
總
結
大
會
」
等
等

。

由
公
安
幹
部
官

一項
一
紙
公
文
，
若
干
犯
人

因
「
抗
拒
勞
動
」

I

等
等
理
由

，

經
X
X

公
安
機
關
審
核
，

經
×
×

人
民
法
院
判
決

，

加
判
刑
期
(
或
延
長
勞
教
期

)
×

年
。

(
山
西
省
第
四
監
獄

p
m
n
i
o
-
-
串
)
女
犯
的
總
結
表
彰
大
會

}
從
來
不
存
在
申
訴
，
辯
護
等
司
法
程
序

。

這
些
人
已
在
勞
改
隊
中
，

並
不
需
要
這
些
手
續

。

)

第一章

四
、
各
種
政
治
教
育
，
包
括
鄧
小
平
的
「
四
項
基
本
原
則
教
育
」

中
共
政
權
認
為
.. 

「
無
論
是
反
革
命
犯
還
是
一
般
刑
事
犯

，
其
政
治
觀
點
和
態
度
都
是
不
端
正
的

。

有
的

政
治
思
想
極
端
反
動
，
有
的
政
治
上
愚
昧
頹
廢
，
起
支
配
作
用
的
是
唯
心
主
義
的
世
界
觀

，

腐
朽
的
封
建
主
義

和
資
產
階
級
思
想
。
因
此
，
有
必
要
開
展
四
項
基
本
原
則
的
教
育
|
|
使
罪
犯
端
正
政
治
方
向
，
樹
立
對
馬
列

主
義
，
毛
澤
東
思
想
的
信
仰
，
對
社
會
主
義
的
信
賴
，
對
黨
的
信
任
，
對
人
民
民
主
專
政
的
信
服

...... 

」
@
o

顯
而
易
見
，
在
勞
改
隙
中
，
罪
犯
不
可
能
保
持
宗
教
信
仰
的
自
由
，
這
是
與
四
項
基
本
原
則
及
勞
動
改
造

政
策
相
抵
觸
的
。
中
共
所
宣
傳
的
所
謂
犯
人
有
宗
教
信
仰
的
自
由
，
例
如

.. 

某
些
勞
改
隊
中
的
回
教
犯
人
在

伙

51 




